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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246）

延遲刊發二零一六年年度業績及

寄發二零一六年年報

及

本集團金礦之最新活動情況

本公佈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

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

出。

董事會宣佈將延遲刊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及寄發

年報，直至另行通知為止。儘管有所延遲，惟本公司欲藉此知會股東有關本集團擁有之

金礦之發展狀況，及董事會相信股東會關注的本集團之其他資料。

延遲刊發二零一六年年度業績及寄發二零一六年年報

瑞金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將延遲刊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二零一六年年度業績」）及寄發年報（「二零一六年

年報」），直至另行通知為止；亦將進一步延遲刊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之中期業績（「二零一六年中期業績」）及寄發中期報告（「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直至

另行通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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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本公司須：

(a) 於財政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前），刊發二零一六年年度

業績（上市規則第13.49 (1) (ii)條）；及

(b) 於財政年度結束後四個月內（即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之前），向每名股東及其上市證

券（非屬不記名證券）之每名其他持有人寄發二零一六年年報（上市規則第13.46 (2)條）。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公佈所述，本公司大部份董事僅於二零一

六年九月三十日起獲委任，及隨後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生效之委任主席、行政總

裁、首席財務總監及副行政總裁。董事需要更多時間熟悉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的業務和記錄，以確保二零一六年年報及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最終之刊發符合上市規

則。因此，董事會決議延遲刊發二零一六年年度業績及二零一六年中期業績及寄發二零一

六年年報及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延遲刊發二零一六年年度業績及寄發二零一六年年報，以及進一步延遲刊發二零一六年中

期業績及寄發二零一六年中期報告構成違反上市規則。

本集團金礦之最新活動情況

本公司欲藉此知會其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有關本集團擁有之金礦之發展狀況。

本集團於內蒙古赤峰市擁有兩座金礦，即石人溝金礦及南台子金礦。他們彼此相鄰且乃呈

列為一個經營分部。由於從這兩座金礦中提取出來的礦石含金量過低，石人溝金礦及南台

子金礦已於二零一六年暫停生產。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成立的新一屆董事會及管理

團隊已經對提取出來的礦石質量作出評估，並且得出結論是從現在位置提取出來的礦石含

金量過低，繼續進行提取是非商業上可行的。本集團正在制定計劃探索石人溝金礦及南台

子金礦周邊之可開採資源，以盡快恢復其生產。

董事會進一步宣佈，根據適用的會計準則，石人溝金礦及南台子金礦的資產（主要為物

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採礦權）須記錄減值虧損，最終金額將由本集團之核數師來釐定。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此事的任何重大進展作出進一步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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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其他金礦之最新活動情況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亦擁有位於內蒙古赤峰市的駱駝場金礦、位於內蒙古的高台子金

礦、位於廣西的岩旦金礦、岩堂金礦及其他九個較小的金礦。

駱駝場金礦之前有營運，直至董事會於二零一四年七月決定暫停其採礦活動。

內蒙古的高台子金礦目前沒有生產。本公司會繼續進行深部和周邊探礦，為今後擴大產能

做準備。

本公司仍然按程序進行申請廣西岩旦金礦採礦許可證的相關工作。已於岩堂金礦及兩個位

於廣西的較小的金礦探明部分儲量，相關工作現正進行中，為申請採礦證作準備。

本公司將考慮是否在適當時候放棄餘下七個位於廣西的較小的金礦，並於有需要時刊發有

關公告。

達成恢復買賣條件進度之進一步更新資料及其他資料

在刊發二零一六年年度業績前，為了向股東提供董事會相信股東會關注的資料，董事會謹

此知會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本公司最近被廣發銀行（惠州分行）通知，本公司及其中一間附

屬公司之銀行賬戶運作已被暫停，原因是該銀行收到當地公安局的口頭通知正在核實本公

司及附屬公司與被調查的僑興是否有關連。根據本集團記錄，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該等銀行賬戶約有人民幣6億元現金存款，此外還有約人民幣2億元存於其他銀行。

本公司繼續與其法律顧問緊密合作，以採取所有必要措施以達成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

二年三月三十日之公告所披露的有關聯交所向本公司施加之恢復買賣條件以及證券及期貨

事務監察委員會取消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之公告所披露的其暫停買

賣指令，旨在於可行情況下盡快恢復本公司股份的買賣。本公司將不時知會其股東有關進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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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股份買賣

本公司的股份將繼續暫停買賣至另行通知為止。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必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瑞金礦業有限公司

主席

路春祥

香港，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路春祥先生（主席）、張占祥先生、李楓先生、李增虎先生、王淳奇先生、邵九林

先生及Kirk Vincent Wiedemer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則為劉愛國先生、張薈女士、葛蕙芸女士及郭洪剛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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